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广泛吸纳热心志愿参与公益服务事业的各

界爱心人士加入汕尾市爱心之旅志愿者协会（以下简称：爱

心之旅），增强协会发展会员的能力，规范和加强对会员的

管理，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促进汕尾市公益事业的发展。

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汕尾市爱心之旅志愿者协会

章程》（以下简称：章程）的有关规定，特制定以下本制度。 

    第二条  会员享有《章程》规定的权利，履行《章程》

规定的会员义务。 

  

第二章  会员入会  

第三条  本制度所述爱心之旅会员是指通过参加爱心

之旅培训、公益活动后、符合条件者向人事部提交相关资料

申请转正（即成为爱心之旅志愿者后，可申请成为本会会

员）、理事会审核等程序通过后，成为爱心之旅会员并发给

会员证。 

第四条  申请成为爱心之旅会员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自觉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拥护爱心之旅《章

程》，自愿加入并自觉履行会员义务; 

   （二）年满 16 周岁或以上，自愿从事志愿公益服务活动，



参加过爱心之旅相关的志愿者培训; 

   （三）社会责任心强、关心社会、品行优良，身体健康

并具备参加志愿服务活动能力; 

   （四）一年内参加爱心之旅组织开展的公益活动的次数

累计达 5 次或以上; 

   （五）在特殊情况下，满足以上条件但没法参加培训且

志愿加入，可由爱心之旅三位及以上理事联名推荐，经办理

相关手续及理事会审核通过后，可以成为本会会员，但联名

推荐的理事必须详细为其介绍本会的各事项并且每位理事

每年参与联名推荐的人数不超过三位; 

    （六）会员退会后如要重新入会，可按以上有关条款重

新申请。 

    第五条  会员入会应提交的资料 

    （一）按要求填写有关登记表（可以一年内填写的志愿

者登记表代替）。 

    （二）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或户口本户主及本人的复

印件）。 

    （三）合格的一寸彩色免冠电子相片。 

    （四）要求提交的其他资料。 

   第六条  会员在收到通知后应该自觉维护本会合法利

益，拥护本会《章程》履行会员义务，行使会员权利，在公

益活动中起带头作用，促进爱心之旅及汕尾公益事业不断发



展。 

  

第三章  会员的权利和义务 

第七条  会员享有下列权利： 

（一）本会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 

（二）参加本会的活动权； 

（三）获得本会服务的优先权； 

（四）入会自愿、退会自由权； 

（五）查阅本会章程、会员名册、会议记录、会议决议、

财务审计报告等知情权； 

（六）批评建议权和监督权。 

    第八条  会员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本会的章程； 

（二）执行本会的决议； 

（三）维护本会的合法权益； 

（四）完成本会交办的工作； 

（五）向本会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六）按规定交纳会费。 

  

第四章  会员会费 

    第九条  会员按《章程》规定交纳会费，所交纳会费不

得要求退还。 

第十条  对公帐户汇款、存款：请在存、汇款时注明“会



费”字样及会员编号、姓名，并及时告知财务人员。现金缴

纳：直接向财务人员缴纳，同时告知会员编号、姓名。  

第十一条  会员会费由爱心之旅财务部责管理。本会会

费管理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本会《章程》及本会《财

务管理制度》，并接受会员大会及有关部门的监督。 

    第十二条  会费的使用，由理事会统筹安排，主要用于

本会各项活动经费、日常运作管理经费、为发展本会所需的

经费等。 

第十三条  会费交纳时间为每年 1 月 1 日-3月 31日。 

  

第五章  会员服务管理及奖惩 

     第十四条  会员服务管理 

    （一）本会会员档案，由人事部专人负责，本会承诺保

护其合法私隐; 

    （二）本会为会员免费制作会员证，会员参加活动须佩

戴会员证; 

    （三）会员证遗失，可书面向人事部提出补办申请，补

办费用由该名会员自行承担; 

    （四）对于认真负责的会员，本会可以据实为其出示相

关证明; 

     （五）会员不得以本会名义从事违背法律法规、《章程》

和社会公德的事项，违者一经查证属实，理事会有权直接取



消其会籍，并保留对其提起诉讼的权利; 

（六）本会每年按相关规定，对符合清退条件的会员进

行清退。 

    第十五条  奖励 

   （一）每年针对参加公益服务活动表现突出有贡献的会

员，本会可视情况给予以下方式奖励： 

    1.各种渠道的通报表扬; 

    2.授予“优秀会员”荣誉称号; 

    3.授予“星级会员”荣誉称号; 

    4.推荐在本会加入团、党等先进组织，或将已有团籍、

党籍转入本会团支部或党支部; 

    5.推荐报送参与各种优秀称号评比; 

    6.推荐报送参与各种公益知识能力培训; 

    7.理事会认为合适的其它形式奖励。 

   （二）对会员的奖励，由理事会决定。 

   （三）奖励评选的方式，每年会员大会各部门可以从中

推选一位积极负责的人员，人事部负责对每年参加活动服务

时长名列前茅的会员进行推选。经理事会审核后，在会员大

会上进行表彰，并结合多种方式进行表扬。 

   （四）受表扬的会员，因其工作或学习上需要，本会可

据实为其出示证明。 

    第十六条  惩处 



    （一）凡违反法律法规、本会《章程》规定、社会公德

的会员，理事会视情节轻重给予以下惩处： 

    1.理事会私下对其进行批评教育; 

    2.在会员群、官网等进行通报批评或由其自行检讨; 

    3.理事会有权对不履行会员义务的会员，暂停其部分会

员权利； 

4.对经批评教育仍不改正的会员，理事会有权对其进行

劝退或取消其会员资格； 

5. 情节严重者将移交公安部门处理。 

   （二）会员对 2、3项处罚不服的，可向理事会申请复议

或书面申请退会。书面申请及复议期间原处罚决定继续执

行。 

   （三）受到 2、3 项处罚的会员，理事会认为有必要时，

可以暂停或取消其在协会的职务。  

   （四）对情节恶劣的会员，在必要时，理事会可以直接

对其进行除名，再通报。 

  

第七章  退  会 

    第十七条  退会或视同退会 

   （一）会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其会员资格相应终止。 

    1.书面向人事部或理事会申请退会的。 

    2.经查存在提供虚拟档案资料，真实资料不符合会员入



会条件的。 

    3.不按规定交纳会费的，1 年内未能参加协会活动且没

有主动向人事部负责人说明原因的。 

    4.不参加会员大会且没有请假的。 

    5.长期不正常履行会员义务的。 

    6.受到本会处罚取消会员资格的。 

    7.其他原因经理事会表决通过需要给予清退的。 

    第十八条  会员退会后，一个月内将会员证等物资交回

人事部。若不交回，故意滥用或因其他原因被他人滥用而构

成违法犯罪或影响到本会声誉的，本会将对其进行诉讼的权

利。 

    第十九条  会员退会后，本会不再为其保留会籍等相关

资料。 

  

第八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本制度的解释权属于本会理事会。 

    第二十一条  本制度自 2018年 5月 11日理事会会议通

过生效。 


